《兴安盟乌兰浩特市水土保持规划
（2026—2035年）审议稿》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为抓好今后水土保持工作，明确重点任务，厘清各单位职责，参考《兴安盟水土保持规划（2016-2030年）》，结合乌兰浩特市实际，形成了《兴安盟乌兰浩特市水土保持规划（2026—2035年）审议稿》。
二、起草过程
市水利局组织起草了《规划》初稿，并充分征求了市发改委、自然资源局、生态环境局、林草局、农科局、财政局、住建局、交通运输局等单位意见，按照反馈意见修改后形成了上会审议稿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规划》共12章，主要内容可概括为四个方面：
一、摸清底数与明确目标。 系统梳理全市自然地理、社会经济及水土流失现状，开展水土保持需求分析，客观评价工作成效与短板，在此基础上科学设定近期和远期防治目标与总体规模。
二、科学分区与总体布局。 根据水土流失类型、强度和成因，划定水土保持分区，确立“分区防治、因地施策”的总体布局，明确各分区主攻方向和防治策略。
三、构建防治与监管体系。 统筹部署预防保护与综合治理两大板块，明确林草措施、坡耕地整治、侵蚀沟治理等建设任务；同步健全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与监管机制，强化人为水土流失管控，夯实基础设施与能力建设支撑。
四、强化投资与保障落地。 合理确定实施进度与投资匡算，分析预期生态、经济和社会效益，从组织领导、资金保障、科技支撑、宣传教育等方面提出实施保障措施，确保规划落地见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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